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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
计划补助资金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盐池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

案》（盐党办发〔2019〕75 号）精神，推进落实我单位绩效主

体责任，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5〕17 号）要求，我单位对中央

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补助资金项目进行了自评自

查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依据宁财〔教〕指标〔2023〕834号、盐财〔教〕指标〔2024〕

160号文件，中央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补助资金

项目下达 60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中央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补助资金项目实际

到位 60万元，其中：银龄讲学计划教师 15名 30万元，“三区”

人才支持计划教师 15名 3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
按照该项目使用要求和支付进度，2024 年“三区”人才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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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教师支教工作至 2025 年春季学期末结

束。2024—2025 学年度，根据各中小学需求聘用银龄讲学计划

教师共 7名，发放服务费 14万元；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安排

教师共 15名，一次性分配发放补助资金 30万元。截至目前实际

支出 44万元，资金执行率 73.3%；剩余资金 16万元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机构设置明确、会计核算及账务处

理符合相关要求。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项目严格执行了财务

管理制度，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，项目资金实际支出

44 万元。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执行，支付依

据合规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指标相符，项目资金结转结余 16

万元，2025年执行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依据宁财〔教〕指标〔2023〕834号要求，

5所中小学聘用银龄讲学计划教师共 7名；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

派教师 15名，派出学校 8所，受援学校 9所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教师完成教学任务

达标率达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教师工作补助、交

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等补助发放及时；时间为 1年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2024年，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教师工作

补助、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等补助标准 2 万元/人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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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2024—2025学年度共选派教师 22名（含银龄讲学计划教师

7名），执行补助资金 44万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：进一步提高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教学质量，

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；推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全面提高

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；进一步缩小城乡

教育差距，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：缓解部分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学科教师

结构性短缺问题，均衡城乡师资配置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该项目正在执行中，学生满意度、学生家长满意度、学校满

意度、选派教师满意度均达到 97%。项目社会效益明显，达到了

预期效果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该项目正在执行中。下一步，按照支教时间安排，根据各中

小学对银龄讲学计划教师需求，逐步支付完剩余资金，完成绩效

目标任务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量化评价，

自评指标得分 92分。

（二）我单位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

予以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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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附件：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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